WH/C─C061─2024
农业农村部微生物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（武汉）

样品检验委托单

样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样品名称
	
	送样单位
	

	取样地点
	
	生产单位
	

	样品原号
	
	取样基数
	
	样品数量
	

	样品包装
	
	型号规格
	
	商    标
	

	样品性状
	
	批号/生产日期
	

	余样处理
	□退回未损耗样   □全部耗损
	检验结论
	□需判定   □仅提供数据

	副   样
	□不留副样       □留副样
	报告份数
	□1份     □加印     份

	送样日期
	
	检验类别
	委托/监督/仲裁

	报告领取
	自取/代邮
	时间要求
	普通/加急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  编
	

	检测项目
	检验依据
	检测项目
	检验依据
	检测项目
	检验依据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是否同意检验依据由承检方确定： □是    □否
	是否同意分包：    □是          □否

	备  注
	

	收样人（合同评审）
	
	送样人（签字）
	

	检验费
	
	预计发报告日期
	

	送样须知
	1、送样或抽样人应逐项认真填写本单，选择项目“√”划定，无内容划“/”或填写“不详”；未尽内容请在备注栏目内注明，对上述内容确认后签字。2、送检样品均应先交费，后检测，未交费恕不告知检验结果。3、一般自收费起15日内出检验报告，如需提前应按规定付加急费。

4、副样保留至检验报告出具之日后15日，逾期承检方自行处理。5、其他说明在备注中填写。


第一联：业务室留存            第二联：客户取报告凭证
地   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内           邮    编：430070

电话/传真： 027－87287442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公QQ： 117233257   
开 户 行：中国银行武汉华农支行                 账    号：554757528331
单位名称：华中农业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汇款备注：微生物质检
